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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9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事项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委托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

流支行向滁州市琅琊区国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集团”）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贷款年利率为 4.9%，按月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委托贷款将用于国

控集团的日常经营活动。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滁州市琅琊区国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2MA8NJHDJON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濠河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刘康南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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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21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市政设施管理；物业管理；供应

链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与农业生

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屋拆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园区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停车场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滁州市琅琊区财政局（琅琊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琅琊区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国控集团总资产529,263.20

万元，负债 314,644.04 万元，净资产 214,619.1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229.05

万元，净利润 1,436.11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国控集团总资产 529,391.26 万元，负债 314,666.46

万元，净资产 214,724.81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620.59 万元，净利润 105.65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国控集团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资信情况：国控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委托贷款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为降低委托贷款的风险，滁州市琅琊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

公司”）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滁州市琅琊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00756804973X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环滁西路 699 号

法定代表人：陶天伟

注册资本：14,9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0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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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参股、产权转让及企业购并；安置房、保障

房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理及区域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及其配套项目进行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工程项目管理；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市

场建设开发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基础设施租赁；公用设施项目开发经营；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电线电缆、机电设备、汽车配件、仪器仪表、非许可类医疗器械、

建筑材料、装璜材料、橡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印刷机械、

办公设备、包装材料、金属材料、管道配件、制冷设备、压缩机及配件销售；河道

整治及水土保持项目的开发、投资和经营；非金属矿采选、加工、销售；矿产（非

煤矿山）开采、洗选加工、深加工、销售；苗木采购、种植和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政府持股 67.11%，滁州市琅琊区国控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32.89%。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5年12月31日，国资公司总资产723,574.08

万元，负债 259,495.20 万元，净资产 464,078.88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80,687.55

万元，净利润 27,028.86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国资公司总资产 735,335.51 万元，负债 244,227.77

万元，净资产 491,107.74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8,925.55 万元，净利润 3,213.2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资信情况：国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委托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年，贷款年利率为

4.9%，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公司董事长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与国控集团、国资

公司、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流支行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

五、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不会对公司未

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委托贷款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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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委托贷款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分析

借款人国控集团为滁州市琅琊区财政局（琅琊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琅琊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独资企业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担保方国

资公司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资产状况良好，具有担保履约能力。

本次委托贷款的风险相对可控。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委托贷款在投资管

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

从而可能对委托贷款和收益产生影响。本次委托贷款存在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借款

本金及利息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应对措施

（1）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委托贷款相关的协议、合同，公司财务

部门负责委托贷款的具体实施并控制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国控集团的经营状况，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3）国资公司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能够降低委托贷款的风险；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七、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委托滁州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流支行向滁州市琅琊区

国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委托贷款，目前，上述委托贷款已归还

公司。

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和其他逾期未收回财务资助的情况。本次提供财

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2.98%。

八、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在控制总体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提供委托贷款，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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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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